
“取”之于她用之于她
正当用途吧？

警方：这是偷！

通讯员 包亦明 董学维

近日，一对男女在温州鞋都街上发生纠纷。女的一口咬定，自己的银行卡被
男的偷了，而这男的，就是她的前男友。

男的不服，“我拿了这钱
都花在你身上了，这也能叫
偷？”

原来，女子瞿某与男子
曹某是贵州老乡，两人于去
年 8 月建立了恋爱关系，一
起在宁波打工。相处一个多
月后，两人不合便分手了。

后来，瞿某用自己银行
卡取钱时，发现少了 1.4 万
元。瞿某调出取款详单，确
定这笔钱就是在她和曹某
恋爱期间被取走的，便怀疑
是曹某偷了钱。

得知曹某到温州打工，
瞿某就打电话给曹某，但不
敢直接质问，怕他跑了，便找借口约曹某出来，好当面对质。于是，两人在路上发
生了争执，被巡逻民警看到并带至派出所。

曹某承认，在与瞿某谈恋爱期间，他没钱花了，所以趁瞿某睡觉时偷走了她的
银行卡，到附近取走了钱。这些钱一部分用在女友瞿某身上，一部分用于回老
家。他还以为这样做不会被追究自己的责任。

结果，曹某涉嫌盗窃罪被鹿城警方刑事拘留。

民警提醒：
恋爱关系不是夫妻关系。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对恋爱中男女各自的私有

财产，双方无权支配。因此，曹某私拿女友钱财的行为涉嫌盗窃罪。不论这钱是
否用于女友身上，他都要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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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警官说法

你问我答

遗 弃 病 婴 致 夭 折
父 母 伯 伯 同 获 刑
法官：三人共谋，构成遗弃罪

通讯员 阮莹

去年3月的一晚，天气还未转暖，台州椒江二桥上寒风刺骨，一个才出生十几天
的女婴竟被丢弃在此。当她被发现时，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女婴的亲生父母是谁，又为何狠心遗弃骨肉？
今年1月20日，在台州椒江区法院，这起轰动一时的遗弃女婴案开庭审理，被

告人是女婴的亲生父母和伯伯。

案情回放：
被告人陈忠系被弃女婴的亲伯伯，被告人陈平、刘娟系被弃女婴的亲生父母。

陈忠是家里的老大，一直无后，因为年纪大不好生育，当他得知弟媳刘娟又怀孕时，
便向弟弟夫妇俩提出，请刘娟生下这个孩子交由他来抚养，陈平夫妇同意，并约定
孩子无论男女，均过继给陈忠夫妇。

去年3月14日傍晚，女婴降生，全家都很欢喜。但这孩子不进食也不哭，一喂
奶肚子就涨大起来。经检查，孩子患有肠梗阻、肾功能缺陷、败血症等疾病。一得
知孩子有病的消息，大家都傻了。16日，陈忠夫妇将孩子转至当地的大医院治疗，
医生告知孩子病情较重，建议去杭州治疗。考虑到自家经济条件有限，去杭州治疗
不仅经济上无力承担，而且能否治好还是个未知数，陈忠夫妇决定先放弃治疗回家
养养看，于是第二天就带着孩子出院了。

回家后，没有了积极治疗，孩子病情每况愈下。24日那天，孩子病情恶化，陈
忠、陈平、刘娟商量该怎么办，陈忠提议，把孩子放到外面，也许有好心人能救走
她。沉默过后，陈平夫妇应允了。当晚9点，陈忠、陈平把孩子包裹好，放在了椒江
二桥的桥墩上，旁边袋子里装着奶粉、奶瓶等婴儿用品。

第二日11时，当陈忠跑去再看时，发现孩子没有了，他们以为孩子被救走了。
其实，当日9时许，有群众发现了女婴后报警，可惜的是孩子已经失去生命体

征。经鉴定，孩子系因患急性坏死性肠炎伴不完全梗阻，水、电解质紊乱致多功能
衰竭而死亡。

法官说法：
遗弃罪是指对于老年、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

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如父母拒绝抚养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子
女拒绝赡养已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父母。遗弃行为往往给被害人的生命、健康造
成威胁，为舆论所不齿，也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本案中陈忠和孩子的抚养义务人
陈平、刘娟共谋，对于年幼患病的婴儿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救助，放弃治疗，导
致婴儿死亡，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61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构成遗弃罪。

法院经过审理，当庭以遗弃罪判处陈忠、陈平有期徒刑3年，判处刘娟有期徒刑
2年，缓刑3年。

“冬季养生汤”喝出病
餐厅是否应担责？

王先生问：
某餐厅推出“冬季养生保胃汤”系列。患有胃病的我，一周前曾前往食用并花去90元

餐费。岂料，过了一个小时，我便腹痛难忍。经确诊，系急性食物中毒。原来，餐厅的“冬
季养生保胃汤”都是盲目配置，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有的药材、食材还相克致毒。而我
就是受害者之一。我向餐厅索要2000余元医疗费，餐厅却表示拒绝。请问，餐厅应当担
责吗？

答复：
餐厅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从消费者权益保护上看，餐厅难辞其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餐厅在没有科
学依据的情况下，自行盲目配置“冬季养生保胃汤”，甚至有的药材、食材还相克、有毒，既
是对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极不负责，也是对自身法定义务的违反。而该法第四十九条指出：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
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
金。”鉴于你已经受到损害，因此餐厅必须赔偿。

另一方面，从食品安全角度讲，餐厅应当担责。《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
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
监督，承担社会责任。”《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也指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
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
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餐厅确是将相克、有毒的药材、食材作为煲汤原材料，制作出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冬季养生保胃汤”的情况下，你不仅可以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还可以
另行索要1000元赔偿金。

为完成定额自愿加班
公司可不付加班费吗？

李先生问：
我所在公司实行的是计件工时制，只要每月完成规定的产品加工数量且质量合格，公

司便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向职工支付当月工资。超过数量，则另行给予超产奖。春节临
近，为了能早日回家过年，我决定每天主动延长上班时间，双休日也照常上班，以便尽快完
成生产任务，不给公司生产造成影响。公司虽然对我的做法没有异议，但明确表示，因我
加班完全是出于自身需要，而非基于公司的要求，也没有增加月工作总量，因此不得算加
班，不得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用。请问，公司的说法对吗？

答复：
公司的说法是正确的。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也指出：“用人单位在劳动者
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
外工作的，应按以下标准支付工资：（一）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
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
支付劳动者工资；（二）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 200%支付劳动者工资；
（三）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节日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
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劳动者工资。”即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者，虽然
和其它用工形式的劳动者一样，可以成为加班的主体，并获得对应的加班工资，但其必
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完成计件定额任务后”；二是属于“用人单位安排加班”或

“延长工作时间”。
与之对照，本案情形并不在其列，甚至完全与之相反：一方面，从时间段上看，你延长

上班时间，甚至双休日也照常上班，只是为了提前完成自己全月规定的产品加工数量，而
不是发生在已经完成全月规定的产品加工数量之后。更何况你所花出的时间，实际上也
将通过提前回家过年得到补偿；另一方面，从目的上看，你只是为了能使自己能挤出时间，
早点回家过年，主观上并非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考虑，即既没有额外增加的劳动总量，也没
有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效益，充其量只能说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公司。再一方面，你的加
班，并非源于公司的意愿，公司既没有要求你这样做，更没有强制你必须这样做，完全是出
于自己的主动和自愿，即不属于公司安排加班或延长你的工作时间，甚至完全与公司的安
排无关。

（以上均由颜东岳作答）


